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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政务事项办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街道政务事项办理的术语和定义、政务事项、办理方式、人员要求、办理流程、办理

要求以及质量监督与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街道政务事项的办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人事部 民政部（2006-07-20）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

民政部（2012-12-28） 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街道 subdistrict

经上一级政府批准，在市辖区、不设（市辖）区的市的政府设立的派出机构。

3.2 政务事项 government affairs matters

为居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提供的行政事务服务事项。

3.3 政务事项办理人员 government affairs servicer

直接面向服务对象办理行政事务服务事项的工作人员。

4 政务事项

政务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社会保障服务事项

——住房保障服务事项

——社会救助服务事项

——老龄服务事项

——双拥优抚服务事项

——残疾人服务事项

——人口计生与卫生服务事项

——公共文化、群众体育服务事项

——社会组织备案服务事项

5 办理方式

5.1 直接办理

在街道事权范围内的政务事项，服务对象申请材料齐全、符合办理规定，由街道办理人员当场受理

并立即办结。

5.2 非直接办理

5.2.1 不在街道事权范围内的政务办理事项，服务对象的申请材料齐全，经街道审核同意后，由服务

对象向上级政府或部门申请办理审批程序。

5.2.2 非直接办理提倡但不限于以下模式：

5.2.2.1 代行办理

不在街道事权范围内的政务办理事项，服务对象的申请材料齐全并提出委托申请，经街道审核同意，

http://www.so.com/s?q=%E6%B4%BE%E5%87%BA%E6%9C%BA%E5%85%B3&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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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街道代为办理审批程序。

5.2.2.2 陪同办理

不在街道事权范围内且需服务对象到场办理的政务事项，服务对象申请材料齐全并提出申请，经街

道审核同意，由街道派人陪同办理审批程序。

5.2.2.3 上门办理

对老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服务对象，经服务对象申请，经街道审核同意，由街道安排人员

并联系相关部门协同上门办理审批程序。

6 办理人员要求

6.1 任职

办理人员应符合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熟练掌握政务事项办理工作相关的法律、规章、政策、标准和规范；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应掌握职业礼仪、社会工作、社区管理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熟练使用计算机及相关办公设备与软件；

——熟悉所承担的岗位职责；

——良好的沟通协调与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能力。

6.2 服务

办理人员应符合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工作期间统一着工作服，佩戴工作牌；

——仪表得体；

——面对服务对象时，主动热情，文明礼貌；

——服务窗口暂时离岗时放置状态标识；

——保持办公通讯设备畅通；

——工作期间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7 办理流程与要求

7.1 直接办理

直接办理流程图参见附录A，具体如下：

——受理服务对象提交的办理材料并进行初审；

——初审符合即可办理受理要求的，进行信息录入后复核并办理；初审不符合受理要求的，一次性

告知所缺材料或不符合原因；

——办理完结后，将服务对象提交的办理材料、办结卡证交给服务对象；

——服务结束后，提醒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评价。

7.2 非直接办理

非直接办理流程图参见附录B，具体办理内容如下：

——受理服务对象提交的办理材料并进行初审；

——初审符合非直接办理受理要求的，进行信息录入后复核并办理；初审不符合受理要求的，一次

性告知所缺材料或不符合原因；

——办理完结后，将街道审核意见与办理材料交给服务对象；

——服务结束后，提醒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评价。

7.2.1 提倡代行办理

可代行办理流程图参见附录C，具体办理内容如下：

——受理服务对象提交的办理材料并进行初审；

——初审后符合代行办理受理条件的，进行信息录入后复核；初审不符合受理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所缺材料或不符合原因；

——复核同意后，向服务对象出具《受理通知书》，示例参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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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代行办理事项，将审核意见和服务对象的全部申请材料报主管部门审批，同时对报送审批

的事项实行跟踪办理，并按时取回已审批或审批不通过的办理材料，在办结时限内告知服务对象办理结

果,通知其取件并提醒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评价。

7.2.2 提倡陪同办理

可陪同办理流程图参见附录E，具体办理内容如下：

——受理服务对象提交的办理材料并进行初审；

——初审符合陪同办理条件的，问询服务对象是否需要陪同办理；

——确认需要陪同办理的，预约陪同办理时间，指派人员陪同办理；

——陪同办理结束后，陪同办理工作人员应将申请人填写的办理材料存档。

7.2.3 提倡上门办理

可上门办理流程图参见附录F，具体办理内容如下：

——服务对象提出申请，街道确认受理后安排人员上门办理；

——上门办理时，工作人员应根据服务对象提交的申请材料确定服务方式，并按相应服务流程提供

服务；

——对需相关部门协助办理的事项，由工作人员协同相关人员上门办理；

——上门办理结束后，工作人员按照办结要求将相关凭证和材料带回，交街道存档。

7.3 事项公开

办理的政务事项，应向服务对象公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事项名称；

——办理依据；

——办理流程；

——申办材料目录及示范文本；

——办理时限；

——收费依据及收费标准；

——监督投诉渠道。

7.4 首问负责

7.4.1 最先受理服务对象申请事项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责任人。

7.4.2 首问责任人对于属于自己工作职责范畴的事项，应认真办理、负责到底；对于不属于自己工作

职责范畴的事项，应告知服务对象：相关办理部门以及办理程序；对于自己无权答复或办理的，应做好

记录，向上级主管请示后，及时答复。

7.5 一次性告知

7.5.1 在接受咨询时，应一次性告知该事项的政策依据、办事程序、所需材料及办理时限，主动提供

示范文本、表格和资料，同时回答相关问询。

7.5.2 在办理事项时，对手续材料不齐全或未按规定程序、时限办理的，应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办的

手续、材料或办理程序、受理时限等。

7.6 一站式办理

对街道直接面向服务对象的所有政务事项，应集中到政务服务大厅实行一站式办理。并提倡一窗口办理。

8 质量监督与评价

8.1 质量监督

应关注服务对象需求，建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质量监督机制：

——利用电子服务评价器，或设置“意见箱”、“意见簿”等方式收集意见和建议；

——开通电话、网络等多种监督渠道，受理相关投诉；

——聘请第三方质量监督员，实施监督，并及时向街道反馈。

8.2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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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总则

应符合“人事部 民政部（2006-07-20）《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

8.2.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服务规范；

——服务成效；

——服务对象满意度。

8.2.3 评价指标

8.2.3.1 服务规范评价指标应包括政务事项办理人员的服务能力、服务礼仪、日常考勤、事项公

开以及办理要求的履行等。

8.2.3.2 服务成效评价应包括对办理人员履责、执行政策以及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情况进行全面考核。

8.2.3.3 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指标应反映对办理人员勤政廉政、服务态度、质量与效率的满意程度。

8.2.4 评价方式

8.2.4.1 采取自评、上级部门考核、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以及第三方评价等方式。

8.2.4.2 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通过但不限于以下方法开展：

——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设置满意度测评器，对办理人员的工作作风、态度、效果等进行即时评价；

——定期述职、测评与建议征集，由质量监督员和服务对象对办理人员的绩效、满意度进行测评；

——以政务事项办理信息数据为基本库，由第三方不定期随机抽样，对群众满意率进行测评。

8.2.5 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应向社会公开，并作为办理人员年终考评、评先选优和政务事项办理持续改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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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直接办理流程

A.1 直接办理流程

直接办理流程见图B.1。

说明：
Y——表示材料审核通过；

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

N/Y——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但补齐材料后可办理；

N/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即使补齐材料也不能办理。

图A.1 直接办理流程图

现场受理

补

充

材

料

后

重

新

办

理

立即办理 不予受理 一次告知补齐材料

存档

现场满意度测评

审核材料

符合性

Y N
N/Y

退回不办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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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非直接办理流程

B.1 非直接办理流程

非直接办理流程见图B.1。

说明：
Y——表示材料审核通过；

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

N/Y——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但补齐材料后可办理；

N/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即使补齐材料也不能办理。

图B.1 非直接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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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满意度测评

审核材料

符合性

Y N
N/Y

退回不办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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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可代行办理流程

C.1 可代行办理流程

可代行办理流程见图C.1。

说明：
Y——表示材料审核通过；

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

N/Y——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但补齐材料后可办理；

N/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即使补齐材料也不能办理。

图C.1 可代行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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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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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材料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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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告知补齐材料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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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受理通知书

D.1 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的示例见表D.1。

表D.1 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

申办事项：

收到材料：

办结时间 ：

经办人： （签字盖章） 申请人： （签字） 日期：

XX街道政务服务大厅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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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可陪同办理流程图

E.1 可陪同办理流程

可陪同办理流程见图E.1。

说明：
Y——表示材料审核通过；

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

N/Y——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但补齐材料后可办理；

N/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即使补齐材料也不能办理。

图E.1 可陪同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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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

N/N

NY

Y
N

补

充

材

料

后

重

新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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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符合性审查

N

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预约上门时间

N

安排人员或联系相关部

门协同上门办理

其他办理方式

相应材料存档

Y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可上门办理流程

F.1 可上门办理流程

可上门办理流程见图F.1。

说明：
Y——表示材料审核通过；

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

N/Y——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但补齐材料后可办理；

N/N——表示材料审核没通过，即使补齐材料也不能办理。

图F.1 可上门办理流程图

服务对象提出上门办理申请

资格符合性

审查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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